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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法草案首次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标志着这部被称为“经济宪法”、被民众寄予高度期望的

法律案，正式进入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时隔一年零两

个月之后，2007年8月24日，反垄断法草案提交十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次审议，再次引发社会公众的强

烈关注。立法者顺应民意，有望顺利通过反垄断法。 从发改

委、商务部、工商总局的反垄断执法权之争，到行政垄断一

章被整体删除的传闻，再到反垄断法草案被部门利益搁置推

迟审议的“爆料”，直至最高立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在《人民

日报》上的紧急辟谣，让每一个关注、期待、冀望这部法律

的人们的神经，时常被敏感而又缥缈的“信息”所折磨。从

兰州物价主管部门“以民生为重”限定牛肉拉面的价格，到

中国乳品企业“以自律为名”发布“南京宣言”，要求取消

所有乳制品的捆绑、搭赠等变相降价活动，再到方便面企业

在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的协调下结成同盟统一涨价，五

大航空公司在京沪航线上结盟，一时间折扣机票骤然减少，

一场场闹剧的背后，既有政府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的过度介

入，也有企业和协会牟利的冲动屡屡突破市场道德和竞争机

制。反垄断法对市场竞争的维护、对民众福祉的保护，正是

在这一条条敏感的信息、一幕幕热闹的纷争中，慢慢浮现和

凸显出来。 反垄断法草案是一部命运多戕的法律草案，从起

草到审议，历经十三载，见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



而提交审议之前的风风雨雨，提交审议之后的利益角逐，更

是让每一位立法者不得不更加谨慎细微和小心翼翼。发达国

家的“旁敲侧击”，转型社会的政经生态、国资的固若金汤

，外资的强势进入，民资的不安现状，垄断行业的分配失控

，普通民众的维权希望，都在这部法律的立法进程中一览无

余。我们关心反垄断法，其实也是在关注中国这个转型期的

泱泱大国推进经济民主的进程，打破行政垄断的决心，破除

区域壁垒的努力和维护公平正义、谋求民众福利的愿景和诉

求。 毋庸讳言，反垄断委员会的权威性还有待实践检验，分

散执法的弊端尚未完全显现，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还

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反垄断法初步建构的司法救济体

系仍不够明晰；但我们也要冷静并清醒地认识到，立法作为

一种制度变迁的方式和公共选择的过程，总是受到相关政治

、经济、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并受到不同利益和需要的驱动

，任何一项法律的出台，都是重大利益的博弈和妥协；把解

决一切垄断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一部反垄断法上，期待“毕

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不仅天真，而且有害。世界上反垄断

法体系最为完善的美国，自1890年《谢尔曼法》起，也历经

了一百余年，才形成了以《谢尔曼法》、《克莱顿法》、《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为中心，涵盖企业并购指南和若干法院

判例的制度体系，同时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对于反垄断

法这样一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核心之法，通过比不通过

要好，早出台要比晚出台好。 反垄断法的出台，有利于建立

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推动经济

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竞争和垄断是相伴而生的，竞争发展

到一定程度，也会产生集中，从而形成垄断，排除、限制竞



争，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垄断现象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市场垄断行为，如串通定价、限制产量、划分市场和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二是实行国家管制或带有自然垄断特点

的领域和行业利用行政权力并通过市场方式形成垄断。此外

，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也很严重。垄断行为破坏了经济发展

的活力，影响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抑制了市场机制

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

行机制。反垄断法的出台，将从一定程度上扭转大企业挤压

小企业生存空间的现状，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消除垄

断对市场经济造成的破坏。 反垄断法的出台，有利于普及竞

争理念和竞争文化。垄断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从世界各国反垄断的经验来看，光靠执法机构的“单兵作战

”，成效并不明显；只有调动起公民反垄断的积极性和维护

权益的自我保护意识，才能使得垄断行为无处藏身，人人喊

打。近期方便面联合提价、京沪快线开通、牛奶取消搭销等

一系列涉嫌垄断的行为发生之后，学者、律师纷纷主动跟进

，发表评论甚至举报、起诉，但大多数消费者并没有把这些

现象和竞争、垄断联系起来，只认为是物价上涨背景下一次

普通的涨价行为。因此，竞争理念和竞争文化的普及对于遏

制垄断行为意义重大，而反垄断法的出台，必将推动竞争理

念和竞争文化的普及。 反垄断法的出台，有利于平衡和协调

各种利益关系。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盘根

错节，利益之间的博弈和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非常普遍。长

期的权力垄断使行政垄断与体制弊端交相辉映，与利益集团

千丝万缕，与地方保护以及部门利益盘根错节，使得广大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各种形式的垄断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对立。



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和我国对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提高，

国内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企业间的合并、重组日趋

活跃，其中外资并购引发了诸多争议，更是使得外资、国资

、民资的利益平衡和协调迫在眉睫。反垄断法的出台，虽然

无法从根本上“定分止争”，但对于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和

协调大有裨益。 反垄断法的出台，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

善发展。反垄断法是保护市场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充

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法律制度，素有“经

济宪法”之称。同时，反垄断法也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控经济

的重要政策工具。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各国

普遍重视利用反垄断法律制度，防止和制止来自国内国外的

垄断行为，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技术创新

和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竞争力，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

、协调发展。反垄断法的出台，初步界定了垄断行为的三方

面具体内容，建立了反垄断的执法体系和救济途径，将为部

分垄断行业的改革扫清法律障碍，比较有力地遏制了行业垄

断的蔓延和地方保护的扩张，有利于统一、开放、竞争、有

序的市场经济的形成，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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